附件1
石家庄市科技创新券
创新服务结果证明材料说明

创新服务涉及技术领域广泛，对创新服务结果证明材料不统一要求。各单位应学习国家或行业标准、技术规范、监管部门要求，参考以下材料清单开展资料整理、审核、评审等系列工作。
1、 软件类项目
创新券重点支持系统工具类软件，应用软件需有创新性，不支持网站建设、游戏类软件、一般的管理信息系统（MIS）和办公自动化系统（OA）等市场已充分竞争软件（如前期已核通过，请补充提供创新点说明）。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1.技术资料：如，项目开发计划、需求分析、结构和功能设计说明书、测试分析报告、软件维护手册、用户使用手册等。
2.软件本体：WINDOWS或安卓操作系统上可运行的软体。其他操作系统的软件，需提供操作系统安装软件或模拟机。软件本体应包含运行库等运行环境。
3.操作视频：主要功能（对主界面中的所有菜单中的至少三个功能）演示并配解说的视频，用屏幕录制软件进行录制、WINDOWS自带的媒体播放器能播放。
4.认证文件（如有）：软件著作权证、权威或第三方检测报告，CNAS或CMA等权威第三方检测报告（如有）。
（二）设计类项目
提供的设计方案、图纸应符合国家机械制图标准等有关标准、规范，提供设计图、施工图、装配图或印刷线路板图（PCB）等，创新服务结果已形成实物的，提供实际样机或新产品实物照片等相关资料。原理图、设计草图、示意图、设计说明等不能作为服务结果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检测类项目
应提供检测分析报告，含理化分析、图谱等检测结果，应披露具体全部样品名称、数量、检测日期、检测依据（标准）、检测方法、涉及金额等。测试登记汇总类表格涉及多批兑付的，应标明各批涉及检测项目和汇总金额，以及是否已申请兑付；其中金额较大样品或同类检测中有代表性的，应提供检测分析报告，体现理化特性分析、相关图谱说明等专业检测结果（核心数据可进行脱敏处理）。
内部工作流程文档，如工作审批单、试剂领取单等，留存备查。
其他类型的项目服务过程中涉及检测的，按以上要求执行。
（四）专利权转让项目
专利登记簿副本（转让完成后的）或手续合格通知书等标明著录项目变更事项的证明文件，专利说明书。
专利转让项目必须是发明专利。
